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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9/2021_2022__E4_B8_AD_

E5_A4_AE_E7_BC_96_E5_c80_319641.htm 中央编办、卫生部

、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

编制标准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06〕96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卫生厅（局）、财

政厅（局）、民政厅（局）：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

和编制标准指导意见》已经中央编办、卫生部、财政部、民

政部协商一致，并报中央编委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编办卫 生 部财 政 部民 政 部2006

年8月18日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指导意见 为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发〔2006〕10号）提出的“到201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和

有条件的县级市建立比较完善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

工作目标，按照政府主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多渠道发展

社区卫生服务的原则，指导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理配置人力

资源，保证功能发挥，提高运行效率，加快发展社区卫生服

务，现就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提出如下指

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1.机构设置和编制核定。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设置和编制的核定，要符合事业单位改革和医疗卫

生体制改革的方向以及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要立足于调整

现有卫生资源，辅之以改扩建和新建，避免重复建设；要统

筹考虑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保障城市居民享受到最基

本的社区卫生服务。政府举办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公益性



事业单位，按其公益性质核定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编制为财

政补助事业编制。机构设置，要有利于方便群众就医；人员

编制的核定，要符合精干、高效的要求，保证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最基本的工作需要。 二、机构设置 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的构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卫生

服务站组成，具备条件的地区可实行一体化管理。 3.社区卫

生服务机构的设置范围。政府原则上按照街道办事处范围或3

－10万居民规划设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根据需要可设置若

干社区卫生服务站。新建社区，可由所在街道办事处范围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近增设社区卫生服务站。 4.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举办形式。要进一步加大政府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力度，同时按照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鼓励社会力

量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通过对现有一级、部分二级

医院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医疗机构等进行转型或改造设立

，也可由综合性医院举办。街道办事处范围内的一级医院和

街道卫生院，可按照本意见的标准，直接改造为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人员较多、规模较大的二级医院，可按本意见的标

准，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员，在医院内组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行人事、业务、财务的单独管理。社会力量举办的卫生

医疗机构，符合资质条件和区域卫生规划的，也可以认定为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社区卫生服务。街道办事处范围内

没有上述医疗单位的，在做好规划的基础上，政府应当建设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引进卫生资源举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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